广州市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参照《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水务管理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水务管理专项资金，是指经市政府同意设立，由市水务局部门预算安排给各区水务部门用于水务管理的，具有绩效目标的市级财政预算专项资金。
第三条  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遵循科学发展、量力而行，依法依规、公开公正，规范管理、专款专用，加强监管、注重绩效的原则。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管理实行公开申报、资金国库集中支付、绩效考评的制度。
第四条  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绩效目标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水利改革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专项资金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建立健全人水和谐的水安全保障体系、水资源合理配置与高效利用体系、环境友好的水环境治理与保护体系，使我市水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能力明显提高。
第五条  各部门职责
（一）市水务部门负责水务管理专项资金设立和调整申请、申报、编制资金分配使用计划；负责加强对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监督与管理，及时了解项目实施、水务管理专项资金使用以及项目验收等情况；负责组织专项资金绩效自评工作，并履行专项资金有关信息公开等手续。

（二）市财政部门负责市专项资金管理的牵头组织和协调工作，组织水务管理专项资金预算编制及执行，审核市水务局编制的水务管理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的合规性，办理水务管理专项资金拨付，组织实施水务管理专项资金财政监督检查和总体绩效评价等工作，指导区财政部门加强专项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

（三） 区水务部门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申报，贯彻执行水务项目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按照年度水务管理专项资金安排计划组织项目实施，加强专项资金的监督和管理，积极配合做好水务管理专项资金计划的相关审计工作，认真组织项目验收和专项资金绩效自评等。

（四） 区财政部门应严格按照国库集中支付有关规定及时办理专项资金拨付，负责对水务管理专项资金使用及管理情况开展检查，加强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等工作，并负责落实区需配套的区级财政资金。
第六条 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使用范围包括农村污水处理设施维修养护等有市相关文件明确由市级部门预算资金全额出资或者补助的水务管理项目。
第七条 区水务部门应当按照市水务局印发的年度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申报指南的要求，向市水务局申报年度水务管理专项资金使用项目计划。
第八条 申报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项目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市相关文件明确由市级部门预算资金补助或者全额出资的水务管理项目。

（二）能发挥水务管理专项资金使用效益，按照计划实施的项目。
第九条 年度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分配程序及方式:
（1） 市水务局对区水务部门的申报计划进行审查。
（2） 市水务局综合考虑项目的前期完成情况、项目推进情况、往年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以及项目的轻重缓急等因素，结合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的年度使用额度，并按照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完善市对区（县级市）财政管理体制的意见》（穗府函〔2010〕91号）、《关于印发进一步完善市对区（县级市）财政管理体制方案的通知》（穗府函〔2012〕113号）等有关文件所规定投资比例，对专项资金进行分配。

（3） 年度水务管理专项资金项目计划由市水务局按照《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规定编制，随部门预算编制一并报市财政局审批。
 第十条  市水务局按照市财政部门制定的专项资金信息公开办法的要求在市专项资金管理统一平台上公开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相关信息。
第十一条 市水务、财政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分别对水务管理专项资金项目进展情况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督促项目承担单位按相关规定做好项目实施工作，及时了解掌握资金使用和项目进度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项目进度。市水务、财政等有关部门应根据需要开展定期或不定期的专项检查。
第十二条 区水务部门对安排给本区域的水务建设专项资金项目实施进展情况进行日常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区财政部门定期对水务建设专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及时纠正并督促整改。区水务、财政部门要积极配合市有关部门做好专项检查、稽查、审计等工作。
第十三条 区水务部门应每月向市水务局报送水务管理专项资金项目资金支出情况。对实际支出进度与计划进度偏差较大的项目，市水务局应采取通知、通报等方式进行督促。各区支出进度情况将作为下一年度水务管理专项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
第十四条 区水务、财政部门按照《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广州市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穗财绩〔2014〕59号）等有关规定开展水务管理专项资金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评价管理及应用等工作：
（1） 在同等条件下，市水务局在分配水务管理专项资金是将重点支持并优先安排绩效评价结果较好的项目。

（2） 对绩效评价达不到绩效目标或评价较差的，各区水务部门应限期整改。不进行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市水务局在安排下年度水务建设专项资金时将根据整改情况调整项目或相应核减项目预算，直至取消该项目的水务专项资金支出。
第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按照《广州市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追究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责任。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相关法律依据变化或者有效期届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